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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债权债务重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的履行不设置前提条件。万方控股集团目前账上货币资

金余额较少，《协议》所涉及的资金能否到位存在不确定性，该事项对本协

议的履行可能构成一定影响。 

 本次签订的《协议》涉及投票权委托不构成实际控制人变更，《协议》涉及

投票权委托的股份已经被多轮司法冻结，实际控制人拟委托投票权股份存在

被司法拍卖等风险，该事项对本协议的履行可能构成一定影响。 

 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情形，2019年 7月，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朋起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丽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现

处于取保候审阶段，该事项对本协议的履行可能构成一定影响。 

 

2019年12月2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雪云女士与

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控股集团”）签署《债权债务重组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万方控股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在2020年4月30

日前以转账方式代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向鹏起科技偿还占用资金及利息约7.9

亿元（以归还日最终确认数为准）。自万方控股集团开始代张朋起偿还资金之日

起，张朋起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鹏起科技股票的49%表决权（占鹏起科技

总股本的7.86%）全权委托给万方控股集团行使，万方控股集团与张朋起等成为

一致行动人。《协议》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解决方案、实际控

制人投票权委托等重大事项，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1、协议对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2619489H 

法定代表人：张晖 

注册资本：750,000万元人民币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1 号东域大厦 A 座 3202 室 

经营范围：对影视、音乐、房地产、建筑项目、高新技术、信息产业、商业、

工业、餐饮娱乐、通讯、电子、生物医药工程的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电脑图文设计制作；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

外部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文化办公用品、百货；组织经济文

化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会；销售、租赁建筑机械；销售汽车（不

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2、协议对方财务数据 

项目 
2017 年（单体报表

未经审计） 

2018 年（单体报表未

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单

体报表未经审计） 

总资产（亿元） 202.57  198.58  141.03  

货币资金(亿元） 0.16  0.0045  0.0029  

流动资产（亿元） 143.30  137.54  81.61  

固定资产（亿元） 1.22  1.13  1.26  

净资产（亿元） 64.02  62.42  61.84  

营业收入（亿元） 0.00  0.00  0.00  

净利润（亿元） -0.62  -0.34  -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亿元） 
-3.94  6.12  -1.31  

资产负债率（%） 68% 69% 56%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张朋起 

乙方：宋雪云 

丙方：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 

1、截止到 2019 年 10月 31日，甲方占用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鹏起科技”或“公司”）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7 亿元，所占用资金形

成利息约 0.4亿元。 

2、各方确定由丙方代甲方将上述占用资金及利息约 7.9 亿元（以归还日最

终确认数为准）归还给鹏起科技或其下属子公司，丙方将以等价现金的方式进行

代偿。 

3、甲方、乙方及其关联方面临较多诉讼和债权债务纠纷，由丙方主导，委

托专业团队代理相关事务，化解目前诉讼案件查封给公司和甲方、乙方造成的相

应影响。 

4、丙方拟作为甲方、乙方的战略合作方及一致行动人，与甲方长期合作，

共同发展鹏起科技的军工产业。 

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解决甲方、乙方的问题达成如下协

议： 

(一)归还占用资金的方案 

1、丙方或丙方指定的第三方以转账方式代甲方向鹏起科技偿还占用资金及

利息约 7.9亿元（以归还日最终确认数为准）。 

2、偿还期限：丙方承诺将在 2020年 4月 30日前偿还完毕。 

3、偿还范围：丙方将代甲方偿还的资金汇至鹏起科技或其子公司账户。 

(二)甲方还款期限 

1、甲方还款期限自丙方代甲方向鹏起科技或其子公司归还占用资金起 1 年

内，若甲方、乙方不能以现金向丙方归还全部代偿资金，则丙方向甲方、乙方按

10%/年收取资金占用费，自代偿资金到达鹏起科技或其指定的子公司账户之日起



计算。 

2、自丙方开始代甲方偿还资金之日起，甲方、乙方及其关联方将其持有的

鹏起科技股票的 49%表决权全权委托给丙方行使，甲方、乙方及其关联方与丙方

成为一致行动人。该委托为唯一的、无条件的且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 

委托期限至甲方全部归还丙方代偿资金之日止，委托期限届满委托撤销。 

3、未经甲方同意，丙方不能将鹏起科技的表决权转让给第三方。 

(三)委托代理     

甲方、乙方同意委托丙方作为其代理人，代理甲方、乙方清理债权债务，代

理权限为以下一般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代为提起诉讼，应诉，申请调查取证和证

据保全、财产保全，出庭参加诉讼，接收法律文书；答辩、提起反诉、收集证据、

申请调查取证和证据保全，申请回避，代为申请强制执行；双方商定的其他可以

代理的事项。根据代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单独签定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用。 

(四)其他事项 

1、本协议的履行不设置前置条件，本协议已经丙方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2、各方开展产业上的广泛合作，做大做强鹏起科技的军工产业。 

3、甲方、乙方承诺向丙方真实、完整地披露各类信息。 

4、甲方、乙方、丙方共同承诺，表决权委托期间，积极配合打造夯实鹏起

科技军工实体产业的扩大及发展。 

(五)违约责任 

1、各方承诺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一方违约的，承担违约责任。 

2、各方承诺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任何一方怠于或不当履行协议约定义

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3、无正当理由，甲方未按本协议如期、足额偿还丙方代偿资金的，每迟延

偿还一日，应当按未偿还金额年化 10%的标准向丙方支付违约金。 

 

三、对公司的影响 

2018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预付账款余额中款项性质属于实际控制

人张朋起先生及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合计金额 74,678.96 万元。2019 年 10

月，公司实控人承诺在 2020年 4月 30日前还清全部占用资金并支付资金利息。



详见于公司 2019年 10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对张朋起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整改报告》。  

上述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有利于公司加快解决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问题，改善

公司现金流，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四、关于本次债权债务重组的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的履行不设置前提条件。万方控股集团目前账上货

币资金余额较少，《协议》所涉及的资金能否到位存在不确定性，该事项对本协

议的履行可能构成一定影响。 

2、本次签订的《协议》涉及投票权委托不构成实际控制人变更，《协议》

涉及投票权委托的股份已经被多轮司法冻结，实际控制人拟委托投票权股份存在

被司法拍卖等风险，该事项对本协议的履行可能构成一定影响。 

3、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情形，2019年 7月，公司实

际控制人张朋起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丽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现

处于取保候审阶段，该事项对本协议的履行可能构成一定影响。 

     

    鉴于协议履行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日 



 

报备文件: 《债权债务重组协议》 

《万方控股集团财务报表》 


